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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
科智联〔2018〕01 号

关于开展工程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8 年度评估工作的通知

工程领域各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室依托单位：

受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委托，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以

下称智能制造联合体）承担工程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称实验

室）2018 年度评估工作（以下称评估工作）。根据《国家重点实验

室评估规则》（国科发基〔2014〕124 号）（以下称《评估规则》）

和《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关于开展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8 年度评估工作

的通知》（国科基函〔2018〕2 号）要求，智能制造联合体成立了

领导小组和评估工作办公室，评估工作办公室设在中国机械工程学

会。现将评估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各实验室配合执行。

一、评估原则

评估工作目的是全面了解和检查实验室近 5年（2013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运行状况，总结经验和成绩，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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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实验室发展。评估重点是实验室研究水平与贡献、队伍建设与

人才培养、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评估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

正”和优胜劣汰的原则，依靠专家，注重实效。

二、评估程序

实验室评估包括初评、现场考察和综合评议三个阶段。

（一）初评

初评按学科领域相近的原则分组进行，分组情况见附件一。如

对分组名单有异议，请于 2018 年 2 月 26 日前以书面形式反馈到评

估工作办公室。

初评专家组通过审阅实验室上报的评估材料，听取实验室主任

工作报告（时间为 40 分钟），专家提问和讨论评议（时间为 20 分

钟），根据评估指标体系记名打分和排序，并提出评估意见。

各实验室主任可通过视频直播观看其他实验室主任工作报告，

但不参加讨论。

初评拟于 4月中旬在北京举行，具体时间和要求另行通知。

（二）现场考察

现场考察分组进行，原则上选取各组初评得分前 30%和后 20%

的实验室进行。现场考察专家组通过听取实验室代表性成果汇报、

考察实验室仪器设备和运行管理制度，核查所提交材料中存在疑问

等情况，进行座谈或个别访谈，形成专家组现场考察报告。现场考

察报告以发现实验室问题为主，不打分、不排序。每个实验室现场

考察时间原则上不超过一天。由评估工作办公室负责现场考察专家

交通和食宿。

现场考察拟于 5月份进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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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评议

综合评议专家组听取初评和现场考察情况的报告，审议初评结

果，重点对现场考察的实验室进行评议并记名打分和排序，提出评

估意见。

综合评议拟于 6月中旬在北京举行。

三、评估材料准备

1. 请依据《评估规则》，准备实验室评估材料。

2. 评估材料包括评估期内年度报告、年度考核报告和五年工作

总结报告（见附件二）。其中，年度报告由国家重点实验室信息管

理系统自动生成，不需要实验室重新填写；年度考核报告由实验室

依托单位提供；五年工作总结报告根据评估期内提交的年度报告编

写。年度考核报告和五年工作总结报告需在实验室依托单位内部公

示，公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并提交公示情况说明函。评估材料

中不得出现《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科学技术部、国家保密局令第

16 号）中列举的属于国家科学技术涉密范围的内容。

3. 五年工作总结报告中列举的论文、专著、授权发明专利、软

件著作权、奖励和技术成果转让须是评估期内取得；列举的论文、

专著等成果均应标注实验室名称；授权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奖

励和技术成果转让等成果的标注应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4. 实验室提交的五年工作总结报告将以适当方式公布，并纳入

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如发现评估材料内容与事实不符，可向评

估工作办公室反映并提供事实依据。

5. 材料提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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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线提交。通过网站（gzpggc.cmes.org）按要求填报《国

家重点实验室五年工作总结报告》（参考格式见附件二）、在线提

交依托单位年度考核报告（须盖章）。请各实验室于开放期前联系

评估工作办公室获取登录账号，在线填报系统开放期为 2018 年 3 月

10 日 10:00 至 3 月 23 日 17:00。

（2）《国家重点实验室五年工作总结报告》纸质版由网上申报

系统生成打印（A4 纸双面打印）并签字盖章。《国家重点实验室五

年工作总结报告》、附件材料和年度考核报告（盖章）分别装订，

一式 2份；《公示情况说明函》和《材料保密审查证明》一式 1份。

上述材料请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 17:00 前送达评估工作办公室。

（3）报送材料的纸质版和电子版须保持一致。

四、推荐评估入库专家

请各实验室推荐不多于 8位评估专家，按照附件三格式填报，

并于 2018 年 2 月 26 日前发送邮件至评估工作办公室。

推荐专家与本组（分组名单见附件一）实验室有直接利害关系

者不能作为评估专家参加评估。例如实验室及实验室依托单位（法

人单位）人员、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正副主任等；实验室亦可提出其

他需回避专家并说明理由。

被推荐专家经过形式审核，符合实验室评估专家要求者，进入

评估专家库。评估专家从入库专家中遴选组成专家组，完成相应阶

段的评估任务。专家组名单在各阶段评估工作开始前对外公布。

五、评估工作办公室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贾建云、杨丽、梅熠

联系电话：010-68799088 010-68799041 010-68799017




